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探管作业“6·7”一般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探管作业“6·7”一般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形成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述

2023年6月7日19时20分，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平顶山市高新区黄河路东段（平煤隆基公司北门）进行探管作业时，发生一起探坑坍塌事故。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96万元。

2023年8月17日，平顶山市政府批复通过了该起事故的调查报告。
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相关单位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平顶山人民政府《关于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探管作业“6·7”一般坍塌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等有关规定要求，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1） 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一是配备强精干力量，充实员工队伍，坚持对标先进，深入研究燃气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创新举措，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二是积极对接上级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题培训，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督促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建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监管责任体系，保持高压态势，做到排查全覆盖、无死角。三是坚持日常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严厉打击安全生产环节违法违规现象，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一是深刻吸取探坑作业“6·7”一般坍塌事故教训，召开“6·7”生产安全事故警示会议，举一反三，并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活动，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对排查检查出来的问题，限时整改，使安全管理横到边、纵到底。二是围绕公司“123456”工作目标，着力实施“安全提质”行动，持续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夯实主体责任，逐级细化分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保证书》，打牢安全基础，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三是深入开展以城镇燃气相关法律法规为主的培训学习。把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制定年度、月度教育培训计划，以班前会、专题教育培训、“云课堂”线上培训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的学习，多方面多角度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确保培训人员、时间、内容、效果“四到位”。通过“学法、懂法、用法”，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实现安全生产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四是分别在2024年5月9日、8月2日持续认真开展应急演练、消防演练、夏季应急抢险演练等，提高全员在紧急情况下掌握燃气泄漏等事故处置发法和流程，锤炼应急抢险队伍，取得显著成效。五是按照公司“EHS 管理制度”“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专项考核奖惩”制度，加大安全绩效考核管理，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将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完成情况与全员履职评定、职务晋升、安全生产管理奖直接挂钩，落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采取“四不两直”“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持续强化安全督导检查，加大督的力度，提升改的速度，做到真督真改真提升。
（3） 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是落实责任，召开“6·7”生产安全事故警示反思会，严格按照“不漏环节、不漏部位、不漏隐患”的标准和要求开展整改工作。认真落实安全管理机制，狠抓责任制建设，切实履行好管理职责。二是开展全员教育培训。安装公司分别在2024年1月17日、3月1日、4月10日、6月17日组织施工人员、外用工队伍开展了安全法律法规、行业政策法规、技术规范、EHS管理体系和优质服务专题培训。以集中学习、班组学习的方式，分批分层次组织全员，包括外协工开展《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等内容的学习，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培训后进行笔试答题，人人过关，确保每位施工人员都熟悉掌握相关技术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进一步促进整体技能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三是进一步完善施工方案审批流程管理，并严格贯彻执行，做到有施工、有监管、有检查、有验收，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责任制，使重点部位的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形成“制度管人、流程管事”，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落实情况

（一）责任单位处理落实情况

1.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对其行政处罚70万元。
2.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处理意见：建议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解除与该单位的项目劳务施工合同。
落实情况：已落实（平燃蓝祥文〔2023〕40号）。

3.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处理意见：责成其向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党组做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已落实。
（二）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王丙坤，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现场施工负责人
处理意见：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撤销其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自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落实情况：已不再担任河南华誉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也未担任平顶山市辖区内其他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2.张志玄，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七项目部（非居民工商业项目部）经理（班长）
处理意见：建议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并撤销第七项目部经理职务。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燃气发〔2023〕57号）。

3.王绍伟，中共党员，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分别给予其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燃气发〔2023〕57号）。

4.徐辉，中共党员，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党总支部副书记、代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并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燃气发〔2023〕57号）。已对其行政处罚39520.40元。
5.马王彬，中共党员，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党总支部书记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燃气发〔2023〕57号）。

6.高胜普，中共党员，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部长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燃气发〔2023〕57号）。
7.陈致远，中共党员，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平顶山蓝祥众惠燃气热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处理意见：建议其向平燃公司党委作出深刻检查，由平燃公司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有关规定，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燃气发〔2023〕57号）。


